
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畢業生技藝獎選拔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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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05.14主管會報通過 

105.04.19行政會報通過 

106.5.15行政會報通過 

壹、 目的：為獎勵學生在校三年期間，實習及專業技能方面有所斬獲，並代

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有所貢獻而實至名歸者獲此獎項，特訂本要點。 

貳、 條件： 

一、 必要條件： 

1. 符合學校畢業生受獎資格以上（學業成績必須達畢業標準，在校

三年經銷過後，功過相抵未滿一大過且無記一次大過以上記

錄）。 

2. 取得勞動部辦理技術士證照。 

二、 配合條件：三年實習成績總平均為各科前五名者（實用技能學程另

外計算，由實習組提供）。 

三、 符合上述必要與配合條件者，將名單提供各科。由各科擇一，代表

該科獲頒技藝獎。 

四、 代表學校參加縣級以上各項競賽獲前三名及全國賽獲獎者為當然得

獎者，且名額不限（限縣市政府或中央單位辦理者） 

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